
苏州龙杰特种纤维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对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

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

实施指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及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作为公司的独立

董事，现对苏州龙杰特种纤维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三届董事会

第十六次会议将审议的相关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，并与公司董事、管理层进行了

沟通与探讨，现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： 

公司已将 2019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事先与我们进行沟通，我们认

为公司 2019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预计符合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定价公

允，公司与关联方交易均属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的持续性业务，不存在损害公司

和全体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，关联交易决策

程序合法有效。综上所述，我们同意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，并同

意将该议案提交给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。 

 

 

苏州龙杰特种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：虞卫民、肖波、罗正英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4月 10日 

 


